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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 7章為何認為單身未結婚也很好 

在《哥林多前書》7:29-31，他提到： 「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時候減少了。從此以後，有妻子

的，要像沒有妻子；…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反映了保羅對末世的緊迫感。他相信耶

穌再來的日子可能不遠，因此鼓勵信徒專注於屬靈的事務，而不是過分關注世俗的責任（如婚姻

或物質追求）。這種末世觀使得保羅認為單身者在這段「短促」的時間內，能更自由地為神的國度

效力。早期教會普遍期待耶穌很快會再來，這影響了他們對生活的優先次序。此外，當時的哥林

多教會面臨各種挑戰，包括道德敗壞和社會壓力，保羅可能認為單身能幫助信徒避免某些世俗的

試探，並在動盪的環境中更專注於信仰。他表示單身有其獨特的「好處」，保羅指出，當時哥林多

社會充滿艱難（包括糧食短缺、社會動盪等），如果是單身，能更容易面對環境的變動而不至於拖

累家人。他說：「因現今的艱難，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保羅認為，單身的人能更專

一地服事神，沒有伴侶和家庭的各種責任分心。他提到：「未婚的，是為主的事掛慮，要討主喜

悅；但已婚的，則要顧念世上的事，要討妻子的喜悅」。保羅承認結婚不是犯罪，也不認為婚姻不

好。但他直言，婚姻有「肉身必受苦難」，如夫妻間的摩擦、撫養兒女、應對親屬等問題，這些都

不是單身的人所需面對。他說：「你若娶妻，並不是犯罪；處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這等人

肉身必受苦難，我卻願意你們免這苦難」。保羅在第 7 章多次強調，他並非要「下命令」每個人都

必須單身，而是依據每個人的呼召與情況作個人選擇。他強調：「這是為你們自己的益處，不是要

牢籠你們，乃是要你們合宜得自由...」。 

哥林多前書第 7 章是使徒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一封書信中，針對婚姻、獨身、離婚以及相關倫

理問題的教導。這一章回應了哥林多教會提出的具體問題，特別是有關婚姻和性關係的疑惑。保

羅在這章中試圖平衡個人自由、屬靈追求與實際生活中的責任，提供實用的指導，同時強調信仰

中的愛與順服神的心意。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可能受到當時某些極端觀念的影響，例如禁慾主義

（認為婚姻和性是低俗的）或放縱主義（忽視道德約束）。保羅回應他們的問題：“論到你們信上



 
 

所提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ȹ（7:1）。保羅承認獨身有其屬靈益處，因為它能讓人更專注於事

奉神。保羅提出一個原則：每個人在被神呼召時的身份和處境都應當接受，並在此基礎上事奉

神。他強調外在的身份（如割禮或奴隸身份）並不影響屬靈地位，重要的是順服神的命令。這段

教導鼓勵信徒在現有生活中忠心，而不是追求改變身份或地位。保羅針對未婚者（特別是處女和

年輕人）提供建議，強調這是他個人的意見，而非主的直接命令。鑑於當時的“急難ȹ，他認為

保持獨身更好，因為已婚者會因家庭責任分心。但他也明確表示，結婚並非罪，若有人選擇結

婚，也是合宜的。對寡婦，保羅建議若能獨身更好，但若再婚，應當“在主裡面ȹ與信徒結婚。 

 

我們祈禱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祢設立婚姻，賜下家庭作為愛與支持的避風港。主啊，求祢保守我們每一個家庭，讓

愛、信任與彼此尊重在家中常常充滿。 

主啊，求祢親自介入每一段婚姻關係中，醫治破碎的心靈，修補受傷的關係。讓夫妻能以基督為

中心，彼此順服、彼此包容，在困難中學習合一，在順境中彼此感恩。 

主啊，我們也為下一代的成長禱告，求祢使父母有智慧和耐心來教導子女，讓孩子在真理和愛中

長大，敬畏祢、跟隨祢的道路。 

求祢使每一個家庭都成為祢的見證，在這混亂的世代中，顯出祢的和平與榮耀。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哥林多前書》第 7章詳細解釋 

1. 關於婚姻與獨身（7:1–9） 

保羅回答哥林多教會的疑問：「人不親近女人倒好。」他指出，雖然獨身是好的，但為了避免淫

亂，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配偶。他強調婚姻中的性關係是彼此的義務，丈夫和妻子應當彼此順

服，不可剝奪對方權利。 

 7:7-9：保羅指出他願所有人像他一樣獨身，但這是恩賜；不是每個人都有。若不能自

制，結婚更好。 

2. 關於離婚（7:10–16） 

保羅重申耶穌的教導：已婚者不可離婚。 

對於信主後配偶仍未信者，保羅教導若不信的一方願意同住，信徒就不可離開他；但若對方堅持

離去，就讓他離去，「弟兄姊妹在這種事上不必拘束」。 

 重要觀念：信主的一方可因信使全家蒙福（7:14），但不應強迫或控制。 

3. 關於現狀與召命（7:17–24） 

保羅教導信徒要在神呼召時的身分中生活，無論是受割禮或未受、作奴僕或自由的，都可榮耀

神。信仰不必改變社會地位，但改變人與神的關係。 



 
 

4. 獨身與未婚（7:25–40） 

對處女和未婚者的建議：因「現今的艱難」（可能指逼迫或世代危機），保羅鼓勵人保持現狀——

若未婚可不結婚，但若結婚也不算犯罪。 

 7:29-31：保羅提醒信徒，世俗的事物將過去，要活得像不被世界綑綁一樣。 

 7:32-35：未婚者能更專注侍奉主，婚姻雖然美好，但也有世俗憂慮。 

 

꼩꼪꼫꼭꼬神學影響與反思 

1. 婚姻與獨身都是神的恩賜 

保羅強調兩者都是神所賜，沒有高低之分。這反對當時社會中或現代教會對婚姻/獨身的

偏見。 

2. 聖潔生活的表達方式 

無論結婚或獨身，重點在於對神的忠誠與身心的聖潔。婚姻中的忠誠與獨身的獻身都是對

神的敬拜。 

3. 婚姻中的相互尊重與責任 

保羅提升女性地位，強調夫妻互相擁有權柄，是當時羅馬社會下的創新觀念，反映出基督

信仰中彼此尊重的倫理。 

4. 信徒在世的身份與屬靈召命 

本章強調「在何等身分中蒙召，就在那裡順服神」。神學上指出：信仰不一定改變社會制

度，但改變人心和行為。 

5. 末世觀與永恆價值觀的建立 

本章流露出末世的急迫感（如 7:29），呼籲信徒以永恆為焦點，不被世俗綁住。 

 

뛴뛵뛶뛷뛸뛹뜆뛺뛻뛼뛽뛾뛿뜀뜁뜂뜃뜄뜅뜇祈禱回應主題（可作為靈修禱告） 

主啊， 

感謝祢設立婚姻，也賜人有獨身的恩賜。 

無論我們是單身或已婚，願我們在各自的身份中榮耀祢。 

教導我們彼此尊重、彼此扶持， 

使我們的婚姻與家庭成為祢愛的見證。 

也求祢幫助單身的弟兄姊妹活得有目標， 

忠心等候祢的旨意與引導。 

奉主耶穌的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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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問題 



 
 

7 關於你們信上所提的事:“男人不親近女人倒好。ȹ 
2 
但為了避免淫亂的事，男人應當各有自己

的妻子，女人也應當各有自己的丈夫。 
3 
丈夫對妻子應該盡他的本分，妻子對丈夫也應當這

樣。 
4 
妻子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主權，權在丈夫；照樣，丈夫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主權，權在妻

子。 
5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為了要專心禱告，雙方才可以同意暫時分房。以後仍要同房，免

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的時候誘惑你們。 
6 
我說這話是容許你們，並不是命令。 

7 
我願人人都

像我一樣；只是各人有各人從 神得來的恩賜，有人是這樣，有人是那樣。 

8 
我現在要對未婚的人和寡婦說，他們若保持像我這樣就好了； 

9 
但如果不能自制，就應當結婚，

因為結婚總比慾火焚身好。 
10 
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其實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離開

丈夫。 
11 
如果離開了，就不可再嫁，不然，就要跟丈夫復合。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12 
我要對其

餘的人說（是我說的，不是主說的），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而她也情願和他住在一起，他就

不要離棄她。 
13 
如果妻子有不信的丈夫，而他也情願和她住在一起，她也不要離棄丈夫。 

14 
因為

不信的丈夫因著妻子成為聖潔，不信的妻子也因著那個弟兄成為聖潔了。不然，你們的兒女就是

不潔淨的，但現在他們都是聖潔的了。 
15 
如果那不信的要離去，就由他離去吧；在這種情形之

下，信主的弟兄或姊妹都不必勉強。 神呼召你們，是要你們和睦。 
16 
你這作妻子的，你怎麼知

道能否救你的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你怎麼知道能否救你的妻子呢？ 

保持蒙召時的身分 

17 
不過，主怎樣分給各人， 神怎樣呼召各人，各人就要照著去行事為人。我也這樣吩咐各教

會。 
18 
有人受了割禮而蒙召的嗎？他就不要遮掩割禮的記號。有人未受割禮而蒙召的嗎？他就不

要受割禮。 
19 
割禮算不得甚麼，沒有割禮也算不得甚麼，要緊的是遵守 神的命令。 

20 
各人蒙召

的時候怎樣，他就應當保持原來的情況。 
21 
你蒙召的時候是作奴僕的嗎？不要為此煩惱。但如果

你能夠得到自由，就要把握這機會。 
22 
因為作奴僕的蒙了主的呼召，就是屬於主的自由人了；照

樣，自由的人蒙了呼召，他就是基督的奴僕了。 
23 
你們是用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 

24 
弟

兄們，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怎樣，就應當在 神面前保持這原來的情況。 

未婚、守獨身、守寡的問題 

25 
關於未婚的，我沒有主的命令，但我既然蒙了主的憐憫，成為可信靠的人，就把我的意見提出

來。 
26 
為了目前的困難，我認為人最好能保持現狀。 

27 
你已經有了妻子嗎？就不要想擺脫。你還

沒有妻子嗎？就不要去找妻子。 
28 
如果你娶妻子，這不是犯罪；如果處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不

過，這樣的人要受肉體上的苦難，我卻不願你們受這苦難。 
29 
弟兄們，我是說時候不多了。從今

以後，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的， 
30 
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樂的要像不快樂的，買了東西的要

像一無所得的， 
31 
享用世上百物的要像沒有享用的一樣，因為這世上的情況都要過去。 

32 
我願你

們無所掛慮。沒有娶妻子的人，掛念的是主的事，想怎樣去得主喜悅； 
33 
但娶了妻子的人是為世

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去討妻子的歡心， 
34 
這樣他就分心了。沒有結婚的婦女和守獨身的女子，掛

念的是主的事，好讓身體和心靈都成為聖潔；但結了婚的婦女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去討丈

夫的歡心。 
35 
我說這話，是為了你們自己的益處；我不是要限制你們，而是要你們作合宜的事，

一心一意地對主忠誠。 

36 
如果有人認為是虧待了自己的女朋友，她也過了結婚的年齡，而他覺得應當結婚，他就可以照

著自己的意思去作，這不是犯罪；他們應該結婚。 
37 
但如果他心裡堅決，沒有甚麼不得已的原

因，又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決心讓女朋友持守獨身；這樣作也是好的。 
38 
所以，那跟自己的女



 
 

朋友結婚的，作得好，那不結婚的，作得更好。（或譯：“
36 
如果有人認為待自己的女兒不合適，

她也過了結婚的年齡，而且應當這樣行，他就可以照著自己的意思去作，讓她們結婚，這不是犯

罪。
37 
但如果他心裡堅定，沒有甚麼不得已的原因，又有權作主，決心留下自己的女兒，這樣作

也是好的。
38 
所以，那讓自己女兒出嫁的，作得好，那不讓女兒出嫁的，作得更好。ȹ） 

39 
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受約束的；丈夫若死了，她就可以自由地嫁給她願意嫁的人，只是要

嫁給主裡的人。 
40 
然而照我的意見，倘若她能守節，就更有福了。我想我這話也是 神的靈感動

的。 

 


